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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天雁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授权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湖南天雁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天雁）的法人

治理结构，建立科学规范的决策机制，保障出资人、湖南天雁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湖南天雁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授权是指董事会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可

就职责内一定事项的决策权授予董事长、总经理、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等被授权人。 

第三条  本办法所涉及的董事会授权事项是指：投资项目（包括固定资产投资、

基本建设、小型技措、金融证券等）、招投标、融资、抵押、担保、内部借款、资产

处置、对外捐赠、科研开发、市场开拓、产品定价、对外采购、外协配套、资金支付、

薪酬分配、合同签订、对外合作、设备维修、法律诉讼、重大专项及其他决策事项等。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成员单位包括湖南天雁全资、控股和参股子公司及事业单

位。 

第五条  本办法适用于湖南天雁董事会、董事长、总经理等相关机构和人员。 

第二章  授权权限 

第六条  董事会对董事长的授权 

（对董事长授权说明）董事会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可以将本办法第三条中的部分

决策事项授权给董事长进行决策，董事会对董事长的授权应逐条明确具体的授权范围



和事项，准确界定授权权限，制定授权清单，在同一类事项中，董事长的权限应小于

或等于董事会权限，并结合公司“三重一大”事项规定，确定需要履行党委会前置程

序的事项及权限，为董事长规范行使授权提供清晰、准确的依据。 

第七条  董事会对总经理的授权 

（对总经理授权说明）董事会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可以将本办法第三条中的部分

决策事项授权给总经理进行决策，董事会对总经理的授权应逐条明确具体的授权范围

和事项，准确界定授权权限，制定授权清单，在同一类事项中，总经理的权限应小于

董事长的权限，并结合公司“三重一大”事项规定，确定需要履行党委会前置程序的

事项及权限，为总经理规范行使授权提供清晰、准确的依据。 

第八条  董事会需要授权的事项和权限应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进行调整、完善和细

化，同时保证董事会决策事项和董事会授权决策事项对公司各类决策事项的全覆盖，

董事会决策权限与董事会授权决策权限应进行无缝衔接。其中，董事会决策权限及授

权权限的确定应符合监管部门和实际控股股东的相关规定。 

第三章  授权管理 

第九条  被授权人应按照相应的工作规则和有关管理制度行使公司董事会授予

的职权。 

董事长对授权范围内事项，应以集体会议的方式进行决策。其中，属于公司“三

重一大”的应履行党委前置程序，先召开党委会进行研究，形成意见后再进行决策。 

总经理办公会具体按照党委会决定和《总经理工作规则》执行。根据工作需要，

总经理可对职权范围内事项进行适度授权。 

如实际控股股东对决策程序有要求的，从其规定。 

第十条  被授权人须每半年向董事会报告授权决策执行情况。 



第十一条  被授权人在行使职权时，不得变更或者超越授权范围。 

第十二条  董事会可根据需要，对本办法规定的授权事项及权限进行调整。 

第十三条  授权事项按规定决策后，由总经理负责组织实施。 

第十四条  董事会有权对被授权人的决策过程及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第四章  被授权人责任 

第十五条  董事长、总经理等被授权人有下列行为，致使公司遭受严重损失的，

应承担相应责任。 

（一）被授权人在其授权范围内做出的决定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公司章程； 

（二）被授权人未履行或者未正确履行职责导致决策失误； 

（三）被授权人超越其授权范围做出决策。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的制订和修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第十七条  公司基本管理制度和具体管理办法，应与本办法有效衔接。 

第十八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或与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冲突时，以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为准。 

第十九条  本办法所称“以上”包括本数；“以下”不包括本数。 

第二十条  本办法的解释权属于公司董事会。 

 


